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传播大赛评审规则
一、科学表演
1.以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中、高中）每区可上报科学表演小学组项目10项、中学组项目10项，每项目参赛选手不超过10人，辅导教师2人。
2.比赛节目时长不超过10分钟，比赛语言为中文。
3.比赛内容应有明确的科学主题，有完整的剧情并注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鼓励多种表演形式的创新。不限原创剧目，但原创剧目在评比时将得到加分。
4.比赛时间：2026年3月—6月为预赛时间，6月26日前各区参赛队上交比赛节目视频，入围作品将在下学期进行决赛。
二、讲科学故事
1.以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每区上报中学项目10个，小学项目10个，共计20项，每项辅导教师1人。
2.比赛时长不超过8分钟，比赛语言为中文。
3.比赛时间：2026年6月26日前各区参赛队上交比赛节目视频。入围作品将在下学期进行决赛。
三、科幻征文
1.以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每区上报小学组项目15个，初中项目15个，高中项目15个，共计45项，每项辅导教师1人。
2.征文字数:小学组800—2000字；初中组、高中组2000—5000字。
3.比赛时间：2026年6月26日前各区参赛队上交比赛作品
4.大赛上交作品为电子文稿，题目黑体3号，正文宋体4号字。
四、科学海报设计
1.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传播大赛科学海报设计比赛主题为：“我心中的科学家精神” 
此项目以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每区上报小学组项目15个，初中项目15个，高中项目15个，共计45项，每项辅导教师1人。
2.参赛的科学海报应围绕大赛主题创作，体现出海报应有的元素，整体画面能起到传播科学精神的作用。在海报作品中应适当以文字或图解形式阐述科学精神或科学知识，作品应符合海报设计的基本构图原则，图文结合表达主题。
3.创意方向可包括以下内容：体现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以及科学家主要事迹，或研究成果的展示。
4.参赛作品一律在规格为4开（38cm*53cm）的纸质材料上绘制。作品要求干净、整洁。所有作品绘制完成后，均需按要求拍摄成电子版照片，并保存好原始作品（获奖后备查）。初赛上交电子版即可。
5.参赛作品限个人作品，即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的作品。不接受集体作品参赛。
6.参赛作品不得抄袭他人作品，违者一经发现，将被取消资格。
7.参赛作品应积极向上，符合科学伦理
8.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参赛：
出现科学性错误的；画幅尺寸不符合规定的；把科学和神话混淆的；引入神鬼迷信故事内容的。
9.参赛作品的艺术形式包括：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钢笔画、铅笔画、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绘画风格及使用材料不限，但不包括非绘画类的其它美术品与工艺品。
10.比赛时间：2026年6月26日前各区参赛队上交比赛作品
五、作品征集要求
1.视频要求：MP4格式，25帧PAL格式，1280*720分辨率，比特率（流码）1000，视频编码器XVID；
[bookmark: _GoBack]2.参赛项目作品内容符合中小学生科学传播健康向上的要求，不涉及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内容。
3.参赛作品应为原创作品，因版权问题而产生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4.参赛作品一经投稿，即视为授权大赛组委会可以将其参赛作品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活动宣传推广。
5.各区以百度网盘的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各学校提交参赛作品文件夹名格式：区名+作品名称+学校名称（视频及附件名称参考此格式，统一放在文件夹中）。区级汇总表附在各区提交的汇总文件夹内。
六、奖励办法
1.各项目按照不同组别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获一、二等奖作品的辅导教师颁发优秀辅导教师证书。
2.评选优秀组织奖并颁发证书。
七、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策划部
联系人：杨韬 ；联系电话：67122088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